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學院校聘約僱人員甄選簡章

一、依據：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

二、職稱：校聘約僱人員(代理文學院秘書出缺期間所遺職務)

三、名額：正取1名；備取2至3名。

四、聘用期間：自115年3月1日起(人員實際報到之日)至115年12月31日止。因違反聘約、代理原因消失、或聘用期限屆滿時，應無條件離職，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五、工作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學院（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六、月支薪資：起薪比照約僱第五職等280薪點支薪，折合新台幣38,948元。
(薪點折合率隨待遇調整；勞健保費率及所需經費依各該主管機關公告調整。另須自行負擔勞健保及勞退自付部分）。

七、資格條件：
(1) 國內外大學畢業者。
(2) 熟諳電腦操作及文書處理能力，品行端正、具服務熱忱及勤奮盡責，願配合校務工作者。
(3) 具外語或跨域數位設計能力者為佳。
(4) 具學校行政經驗者尤佳(檢附相關證明)。

八、工作項目：
(1) 協助院長辦理全院綜合業務
(2) 召開院內各項會議及院、校各項會議提案、書面報告撰寫和資料準備
(3) 辦理院週會、新生週會及相關學術活動
(4) 辦理採購、維護修繕及管理業務
(5) 協助辦理數位人文課群及多語數位計畫執行 ，人文國際化及在地化推廣
(6)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九、報名：
(1)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115年1月20日(星期二)17時前，檢具以下說明(三)報名文件，以限時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或親自送達本校文學院辦公室，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文學大樓3樓3311院長室，並於信封上註明「參加校聘約僱人員甄選」。逾期不予受理。
(2) 簡章及報名表件：請至本校網頁(https://w3.nknu.edu.tw/zh/)或本校文學院網頁(https://c.nknu.edu.tw/nknu_ula/)查閱下載。
(3) 請檢具下列報名文件，證件及證書等影本請以A4影印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及本人簽名，依序夾妥或裝訂，於115年1月20日(星期二)17時前送(寄)達：
1. 報名表(含簡要自述)
2. 應徵者個人資料蒐集暨個人資料申請調閱同意書
3.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持國外學歷證件報考者，請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辦事)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及經公證之中文譯本)。
5. 相關專業證照及經歷證件影本等(無則免附)。
(4) 經本院審查資格條件符合者，擇優電話通知口試。資格條件不符者恕不退件。報名資料未備齊全者，不受理報名、不另行通知補件亦不退件。另應徵人員如均不適合本院需求時，得予從缺。 

十、甄選方式、時間：
口試(佔甄選總成績100%)：依專業知能、表達能力、溝通協調力、儀容態度等項評定。符合資格人選，會另行通知面試時間。

十二、甄選結果：
(1) 按成績高低依序錄取正取 1 名、備取2至3名，惟甄選成績未達 70分者不予錄取。
(2) 甄選錄取人員名單，須俟本校簽准聘任後始行生效，屆時再通知錄取人員；未錄取人員不另行通知亦不退件。
(3) 備取人員候補期限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9個月內有效。

十三、其他事項：
(1) 所繳證件如有不實，除取消錄取資格外，如涉及刑責由應試人員自行負責。
(2)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3) 如有報名或甄選方面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電洽07-7172930分機2505文學院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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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者個人資料蒐集暨個人資料申請調閱同意書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置「人才資料庫」及「維護校園安全」（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 條及性侵害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第14條規定），透過數位檔案或實體紙本形式而蒐集、處理與利用您的個人資料，為了保障您的權益，請務必詳細閱讀以下各項內容：
1、蒐集之目的
僅供本校遴選適任人才之目的使用，非經本人同意本校不會將您的個人資料向第三方揭露或用於上述目的以外之用途。
2、個人資料之類別
包含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字號、電話、手機、電子郵件、聯絡地址、職業(包含現職與學經歷)等。
3、個人資料利用之方式
本校將透過數位檔案或實體紙本形式蒐集、處理與利用您的個人資料。您的個人資料僅供本校遴選適任之人才、建置人才資料庫及維護校園安全使用。非經本人同意本校不會將您的個人資料向第三方揭露或用於上述目的以外之用途。
4、當事人得行使之權利及方式
您可透過電話及親臨本校方式行使個人資料保護法第三條當事人權利規定，包含行使個人資料查詢、閱覽、複製本、補充、更正、刪除及停止蒐集、處理與利用之要求。若您需透過電話聯繫，請洽本校人事室。
5、當事人不提供資料時，對其權益之影響
基於以上特定目的，若您未能或無法詳實提供以上之個人基本資料，本校將視為您不符本次甄選資格，影響您參與本次甄選者，恕不另行通知。

本人已詳閱上述之文字並充分同意下列事項：
1、貴校將本人資料用於此次徵聘之各項業務；且錄取後，同意將其個人資料供校務行政上之蒐集、處理及利用。
2、本人確無「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第3條各款或依相關教育法令涉有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各項情事。並同意貴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及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第14條規定，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等犯罪紀錄，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若經查閱有犯罪實情，同意放棄本次聘僱。

此致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立同意書人（親筆簽名）：
出生年月日：
身分證字號：
聯絡地址：
聯絡電話：

中華民國年月日
